
9/12/2019 广东五部门联合印发城投债券发行与风险管控办法-新闻-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9-4429652.htm 1/3

上海证券报客户端 立即下载

新闻 本网快讯

广东五部门联合印发城投债券发行与风险管控办法
2019-09-11 16:40:59  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作者：朱文彬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朱文彬）9月11日，广东省发改革委发布消息，经广东

省政府同意，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资委、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

行、广东证监局等五单位《关于城投债券发行与风险管控的办法》（试行）正式印发。

　　该办法共五章二十六条，自2019年9月30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制定目的是为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重点防控城投企业债务风险，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促进该省债

券融资工作平稳健康发展。

　　债券申报方面，办法有了严格规定，包括额度规定、市场化运作、信用隔离、资金

用途等。城投企业申报债券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根据企业财务情况、经营能力、对外

担保余额与偿债实力等因素综合确定发债额度。企业发行债券应符合债券余额不超过净

资产40%的规定；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申报企业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应足以支付债

券一年的利息。

　　同时，严禁将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文化设施、公园、公共广场、机关事业单

位办公楼、市政道路、非收费桥梁、非经营性水利设施、非收费管网设施等公益性资产

及储备土地使用权计入申报企业资产。

　　根据办法，由城投企业举借的债务属于企业债务，申报企业应向债券主管部门出具

发债不新增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的承诺。企业发行债券的募资资金投向应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用于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得用于房地产买卖和股票、期货交易

等风险性投资。

　　债券发行方面，办法规定，城投企业除按规定向债券主管部门报送备案材料外，应

于债券发行首日的5个工作日前向所在地发展改革、履行出资人责任的国有资产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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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财政部门报备募集说明书、审计报告、评级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存续期风险预警与管控方面，办法指出，发行人应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募

集说明书披露用途使用债券资金，严禁擅自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城投企业应在各期债券兑付兑息日前，根据托管场所的要求及时且足额地将偿债资

金划转至指定账户。对于可能出现实质违约或技术性违约的情形，所在地发展改革、履

行出资人责任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和财政部门应主动介入、积极协调，充分运用市场

化、法制化手段，指导企业和中介机构制定偿债方案。并第一时间向债券主管部门报

告。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建立全省债券风险管理系统，实现对企业本息兑付、财务和

经营情况的实时监控，与各部门开展信息共享。

　　对涉及城投债券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行为进行认定和

行政处罚，并将违法失信行为纳入信用记录，通过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依法依规公开

共享，对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该办法鼓励各地设立各类风险缓释金，对于已设立风险缓释金的地方，要利用好风

险缓释金，有效化解城投企业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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